

   文政办函〔2022〕18号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市级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
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有关单位：
《市级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已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3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市级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实施方案

根据吕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第一批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的通知》（吕市监发〔2021〕376号）文件精神，我县山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被列入市级标准化试点项目，项目计划执行时间为二年（2021年12月至2023年12月），要求2023年12月底完成试点任务。为深入推进我县标准化试点工作，充分发挥标准化试点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高质量发展，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按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与评价规范》（DB14/T1430-2017）的要求，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农业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为方向，以绿色农产品制度为规范，完善肉鸡养殖相关标准化体系建设，试点探索养殖规模化、技术集成化、生产标准化、生态优良化发展。通过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创建，集成推广肉鸡养殖标准化生产技术，强化标准化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措施，使现有畜禽标准化生产提档升级，辐射带动全县畜禽标准化生产，全面提高畜禽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提升畜禽产品市场竞争力，促进我县农牧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总体目标
按照《吕梁市标准化试点任务书》要求，县政府在山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文水区域）开展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建设，紧紧围绕肉鸡养殖标准化设施设备建设，肉鸡养殖相关标准化集成建设，肉鸡标准化商品创建等重点，建立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区，鸡类饲料15万吨，出栏白羽肉鸡400万只/年。同时，辐射带动周边新型经营主体及农户开展肉鸡养殖相关行业标准化建设，提升本区域内肉鸡的品质、产量与安全，促进我县肉鸡颜值和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优化畜禽布局和品种结构，推动农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畜禽产业化经营，不断实现农牧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一）试点主要创建内容
建立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主要建设内容为肉鸡养殖标准体系建设，工作标准体系、经营管理标准体系、生产技术类标准体系，通用基础标准体系，在山西大象农牧集团试点区内全面推广和应用，进行标准化经营生产，设立标识标牌，创建品牌。
（二）试点标准化覆盖面及质量目标
试点项目完成后，公司肉鸡养殖产能达400万只，标准化覆盖率90%以上，商品肉鸡质量达到无公害农产品的标准。
试点预期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试点项目完成后，通过应用标准化生产经营技术，打造市级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年产白羽肉鸡（文水区域）400万只，年可屠宰鸡肉分割制品8万吨（其中文水区域白羽肉鸡屠宰8000吨、其他为外购鸡或放养鸡），年总产值可达10亿元。
2.社会效益：试点项目建设年可培训养殖农户1000人次，试点带动周边农户280户，为当地肉鸡养殖科学发展树立榜样。同时，完成肉鸡养殖标准化、肉鸡质量标准化和检测标准化等，可提高鸡肉品质，增强市场竞争力，振兴乡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3.生态效益：试点项目的建设积极践行节能减排绿色生态发展理念，肉鸡养殖标准设施设备，标准化饲料，标准化养殖技术，将有效提升养殖成活率，优化肉鸡品质，减低养殖污染排放量，优化养殖环境，确保畜禽养殖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
主要任务和责任分解
主要任务
     积极督促指导帮助试点项目建设单位完成以下工作：
1.成立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组织实施机构，编制科学合理的实施方案和年度计划，明确项目目标、主要任务、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协调分工，具体落实。
2.构建标准化体系，编制完善标准化体系表，搜集现行有效标准，组织开展肉鸡养殖相关标准的制定、修订活动。
3.通过知识讲座、印发宣传资料等形式有计划的开展标准化宣传培训，提高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内全员标准化意识。
4.严格按照标准化体系表的所有标准实施肉鸡养殖产业各个环节，做好建设、生产、经营过程监管，建立前、中、后全过程记录档案。
5.加大政策倾斜，建立推广服务技术队伍，提高技术等服务保障。
6.设立标识标牌，加强品牌建设，做好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实施情况工作总结和自我评价，总结分析标准实施效果，制定并实施持续改进措施。
责任分工
1.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协助建立和完善肉鸡养殖标准体系，指导试点项目实施标准化生产经营、开展标准化培训，监督项目建设工作的落实情况，争取县政府对试点项目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试点项目创建工作顺利进行，配合上级部门或按照上级要求组织开展评估验收工作。
2.县农业农村局：加强组织协调，开展试点项目相关业务指导、培训和监督，进行标准化宣传，争取县政府对试点项目建设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标准化试点工作取得实效，积极参与做好试点项目评估验收工作。
3.县财政局：根据工作需要和财力情况，积极支持试点项目建设，审核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经费支出，按工作进度要求及时划拨款项，督促检查试点项目工作经费落实及使用情况。
4.山西大象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严格按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与评价规范》（DB14/T1430-2017）的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及时按计划落实各项任务；有计划开展肉鸡养殖标准化宣传培训，严格进行标准化经营管理，建立全过程生产记录档案；积极开展肉鸡养殖标准体系的制定、实施和推广；设立标识标牌，做好品牌建设等各项任务。
方法步骤
市级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期为二年（2021年12月至2023年12月）
（一）2012年12月至2022年12月，建立健全组织机构和领导小组，制定实施方案和年度工作计划，举行启动仪式。收集、制定主要技术标准、工作标准，编制标准化体系表、宣传推广肉鸡养殖相关制度和标准（制定培训计划、制作宣传培训资料、培训记录登记）、标准化制度应用于各个相应环节（标准化实施率达到60%）、标准化应用全记录、生产监督记录、制定服务保障制度（政策、资金、技术）、设立标识标牌、制定品牌建设计划并初步形成区域性品牌优势、总结年度工作和自我评价（年度完前一个月内）。
（二）2022年12月至2023年12月，调整完善实施方案、制定年度工作计划、完善标准化体系建设（根据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全面实施体系内所有管理标准、技术标准、工作标准）、深化宣传推广肉鸡养殖相关制度和标准、标准化制度应用于各个相应环节（标准化实施率达到90%以上）、标准化应用全记录、生产监督记录、制定服务保障制度（政策扶持、资金专用、技术档案）、维护标识标牌、形成区域性品牌（注册商标、无公害、名优产品等）、试点项目总结和自我评价（根据不同年度工作重点形成）、试点项目验收工作（2023年12月）。
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根据吕梁市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建设要求，本着严格标准、强化管理的目标，成立文水县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建设领导小组。
    组  长：成  坚  县委常委  副县长   
    成  员：宋忠辉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
            马振辉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
            段拉银  县财政局局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由宋忠辉同志兼任。办公室具体负责试点项目的综合协调、督促指导、帮助落实等工作。
（二）强化技术服务。成立由承担单位技术骨干和外聘专家组成的肉鸡养殖标准化试点项目技术小组，负责项目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实施，统一组织开展技术培训指导，确保高标准、高质量完成试点建设。
（三）积极宣传培训。每年有计划的加强对制定标准的宣传培训，使肉鸡养殖户以及相关人员尽快的熟悉掌握标准，严格按照标准进行养殖，不断提高肉鸡产品的品质、产量和安全。
（四）重视示范推广。要积极发挥试点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指导帮助周边养殖户用标准化的方式进行肉鸡养殖，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五）严格资金管理。试点项目补助经费由县财政局、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县农业农村局共同监督。承担单位实行专款专用，严格按照要求进行列支，及时上报资金使用情况，同时接受有关部门的检查。
（六）做好建档工作。试点项目承担单位要按照《农业标准化示范区建设与评价》（DB14/T  1430-2017）有关要求，将肉鸡养殖标准化建设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文件、资料、图片等进行收集、整理和归档，开展自查，接受上级部门考核验收。
文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